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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公告   
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16 日 

台內營字第 1060817288 號 

主  旨：預告訂定「實施國土計畫所受損失補償辦法」。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內政部。 
二、訂定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32 條第 3 項。 
三、 「實施國土計畫所受損失補償辦法」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站（網

址 http://www.moi.gov.tw）網頁。 
四、 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60 日內陳述意

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二) 地址：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 2 段 342 號 
(三) 電話：02-87712345 
(四) 傳真：02-27772358 
(五) 電子郵件：cpami@cpami.gov.tw 

部  長 葉俊榮 

  



 

依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前段規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後，應按本法規定進行管制。區域

計畫實施前或原合法之建築物、設施與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四項所定土

地使用管制內容不符者，除准修繕外，不得增建或改建。當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斟酌地方情形限期令其變更使用或遷移，

其因遷移所受之損害，應予適當之補償；同條第二項規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對於既有合法可建築用地經依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變更為

非可建築用地時，其所受之損失，應予適當補償。為保障所有權人之既有

合法權利，爰依據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擬具實施國土計畫所受損

失補償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草案，共計十三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適用對象。（草案第二條） 

二、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所稱合法可建築用地及非可建築用地之用詞定

義。（草案第三條） 

三、與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四項所定土地使用管制內容不符之區域

計畫實施前或原合法之建築物、設施，因遷移所受損失補償之項目及

查估標準、通知與領取期限、提存規定及救濟程序。（草案第四條至

第六條） 

四、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之合法可建築用地，經依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編定為非可建築用地之範疇及損失補償申請時點。（草案第

七條） 

五、依本辦法第七條規定申請損失補償之計算方式（草案第八條及第九條） 

六、依本辦法第七條規定申請損失補償之審查程序及救濟程序。（草案第

十條） 

七、損失補償金額之領取期限及提存規定。（草案第十一條） 

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給付補償金額後，應繕冊列管之規定。（草

案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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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之適用對象如下： 

一、區域計畫實施前或原合法之建築

物、設施，與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

項或第四項所定土地使用管制內

容不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限期令其遷移，而受有損失

者。 

二、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實施

土地使用管制前之既有合法可建

築用地，經依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而受

有損失者。 

一、為明確本辦法之適用範圍，爰彙整國

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二

條規定之內容，規定得依本辦法規定

予以補償之對象。 

二、國土計畫實施範圍包含陸域及海域之

範疇，如在海域上有涉及本法遷移補

償事宜，自屬本辦法之適用對象。 

第三條 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所稱合

法可建築用地： 

一、符合原區域計畫法規定者：依本法

實施土地使用管制前為甲種建築

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

地、丁種建築用地、窯業用地、鹽

業用地、礦業用地、交通用地、遊

憩用地、殯葬用地及得為建築使用

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二、符合本法規定者：依本法第二十二

條第一項規定編定為住宅用地、商

業用地、工業用地、礦業用地、農

業設施用地、遊憩用地、文化設施

用地、交通用地、殯葬設施用地、

機關用地、學校用地、環保設施用

地、宗教用地、能源設施用地及其

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可建築

用地。 

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所稱非可

建築用地，指前項第二款使用地以外之

一、規定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所稱「既

有合法可建築用地」及「非可建築用

地」之定義。 

二、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經依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變更為非可

建築用地」，有下列二種情形，爰訂

定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一)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

第一版國土功能分區圖後，符合

原區域計畫法規定之可建築用

地，變更為本法規定之非可建築

用地者。 

(二)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檢討變

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於該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符合

本法規定之可建築用地，變更為

本法規定之非可建築用地者。 

三、第一項第二款之可建築用地及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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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類別。 之非可建築用地，因涉國土功能分區

圖繪製作業辦法及國土計畫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有關使用地類別之規

定，故後續將配合前開二子法條文作

一致性規定。 

第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法

限期令與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或第

四項所定土地使用管制內容不符之區

域計畫實施前或原合法之建築物、設施

所有人或使用人（以下稱遷移義務人）

遷移時，因遷移所受損失之補償如下： 

一、土地改良物。 

二、動力機具、生產原料或經營設備

等。 

三、水產養殖物或畜產。 

四、於該處所實際居住並設有戶籍達六

個月以上之人口。 

五、供合法營業用之建築物、設施因停

止營業者，應給予營業損失補償。 

前項遷移補償金額，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參考有關機關或直轄

市、縣（市）政府訂定之相關遷移費查

估標準計算。 

一、考量區域計畫實施前或原合法之建築

物、設施與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或

第四項所定土地使用管制內容不

符，必要時，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得依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限期令原合法之建築物、設施遷

移，並給予適當補償，爰於第一項規

定因遷移所受損失補償之項目。 

二、又第一項序文之遷移義務人即受補償

權人，並非限於所有權人，亦包含合

法使用權人。當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限期令區域計畫實施前或原合法

之建築物、設施變更使用或遷移，必

須透過行政處分確定補償對象，便形

成何者為遷移義務人。是以，當行政

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時，已確定補償對

象，惟其涉及對象廣泛，難以逐一列

舉，爰以遷移義務人稱之。 

三、因與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內容不符

之區域計畫實施前或原合法之建築

物、設施遷移必要之補償，與直轄

市、縣（市）政府所訂定公共工程土

地改良物補償之目的有別，不宜直接

援用。補償內容應針對個案予以判定

及給予補償，相關查估與補償標準則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參考有

關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

之相關遷移費查估標準，自行訂定因

地制宜之補償查估標準，爰訂定第二

項規定。 

第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 一、第一項規定遷移補償金額之查估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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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送達遷移義務人之日起六十日

內，依前條規定辦理查估及將補償金額

通知遷移義務人。 

遷移義務人對前項補償金額不服

者，得附具理由及證明文件，於補償通

知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異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收

到異議之日起六十日內為複查決定，並

作成複查決定書；必要時，得予延長，

並通知送達遷移義務人。延長以一次為

限，最長不得逾六十日。 

複查決定書應於決定之日起十五

日內送達遷移義務人。遷移義務人不服

異議處理結果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

濟。 

知期限。 

二、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遷移義務人不服

第一項之補償金額之異議及複查程

序。 

 

 

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

條規定將補償金額通知遷移義務人，遷

移義務人應於通知送達之日起九十日

內領取，屆期未領取者，依提存法規定

辦理。但遷移義務人提出異議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複查決定時間應

不予計入。 

一、規定遷移補償金額之領取期限，及屆

期未領取依提存法規定辦理。 

二、遷移義務人屆期未領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通知送達之執行方

式，參採內政部訂頒之「依都市計畫

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之變更都市

計畫草案以一般徵收方式取得用地

應行注意事項」第四點規定，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依三個月內之

土地登記簿所載住所，以書面掛號通

知或專人送達遷移義務人之方式辦

理。 

三、提存乃法定用以清償債務之方式，只

要滿足可得辦理提存之要件，即得依

法辦理提存，故在國土計畫法未明文

規定情形下，仍得依法辦理提存。依

提存法第四條規定：「政府機關依據

法律所發給之補償費或其他公法上

金錢給付，其提存由該機關所在地之

法院提存所辦理之。」。 

四、此外，提存有關程序則依據「地方法

院辦理提存作業流程表」予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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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關提存物歸屬期限，依民法第三

百三十條及提存法第十一條第二項

之規定，提存物受取權人關於提存物

之權利，應自本提存通知送達發生效

力之翌日起十年內行使之，逾期其提

存物歸屬國庫。又依提存法第二十

條：「提存物不能依第十條第三項、

第十七條第二項、第十八條第二項或

其他法律規定歸屬國庫者，自提存之

翌日起二十五年內未經取回或領取

時，亦歸屬國庫。」 

第七條 第三條之合法可建築用地，經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編定為非可

建築用地者，其土地所有權人得依第八

條規定申請損失補償。但屬災害類型環

境敏感地區者，應依第九條規定申請損

失補償。 

前項損失補償，於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屆滿一年之次

日起，由土地所有權人以書面提出申請

(格式如附件)。 

第一項損失同時符合本法及其他

相關法令規定之補償規定，應由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依其法令規定補償之，不再

依本辦法辦理。 

一、依司法院釋字第四○○號解釋理由

書：「惟個人行使財產權仍應依法受

社會責任及環境生態責任之限制，其

因此類責任使財產之利用有所限

制，而形成個人利益之特別犧牲，社

會公眾並因而受益者，應享有相當補

償之權利。」及司法院釋字第四四○

號解釋文：「國家機關依法行使公權

力致人民之財產遭受損失，若逾其社

會責任所應忍受之範圍，形成個人之

特別犧牲者，國家應予合理補償。」

意旨，考量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係

基於公共安全及自然生態保育等公

益需要而限制土地所有權人對該土

地興建建築物之權利，已改變財產權

自由使用、收益或處分之權能，因其

限制期間為持續性或永久性之禁止

建築，有超過社會責任所能忍受之範

圍情況，此種限制情形較屬於構成

「特別犧牲」而應給予補償。因此，

爰於第一項明定經依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者，得

申請損失補償。 

二、根據損失補償相關理論，本法第三十

二條第二項之情況未必全然需要補

償，然依該項規定經依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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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律皆予以補償。於此，僅於學

理上分類之，一屬特別犧牲，另一雖

未達特別犧牲，本法已明定需予以補

償，爰採用德國法之衡平補償或日本

法之政策性補償。考量以現行法規而

言，對於土地既有情狀或客觀條件上

本就不適合建築者，若發生相關災害

或限制其使用行為時，國家並無補償

義務。是以，前開土地若經依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編定為非可建

築用地者，雖未達特別犧牲，因本法

已明定需予以補償，基於政策性考

量，爰於第一項但書規定應予「政策

性補償」。 

三、災害類型環境敏感地區可能之情形，

例如位於活動斷層二側一定範圍、位

於特定水土保持區等，係屬財產權有

瑕疵狀態，但因本法規定應給予補

償，故基於政策性考量給予補償。 

四、第二項規定土地所有權人申請損失補

償之時點為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屆

滿一年之次日起，係考量公告實施後

需給予民眾申請損失補償之作業時

間及政府對於補償金之籌措時間，故

給予一年之緩衝期。參考經濟部訂定

之「水質水量保護區土地受限補償金

申請書」，規定申請書格式。 

五、本辦法與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若均有補

償時，本法於立法過程已有討論，應

由單一法令規定辦理，協調由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依其法令規定補償之，本

辦法不予補償，爰訂定第三項規定。 

六、共有人中任何一人如主張為全體共有

人利益受領，受領後如何支付屬於共

有內部關係問題，其應依民法物權編

第八百二十一條規定處理。 

第八條 依前條第一項前段規定申請損

失補償者，其補償金額之計算方式如

一、規定「特別犧牲補償」之價值計算。 

二、本條損失補償金額之計算方式，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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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補償金額＝（合法可建築用地於公告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時之單位土地

價格－申請補償時之單位土地價格）×

編定為非可建築用地之土地面積×土地

所有權權利範圍。 

前項單位土地價格指當期公告土

地現值併同不動產估價師查估市價，送

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決定之價

格。 

 

多數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相關機

關意見，認為公告土地現值之法定用

途係作為土地增值稅核算之基礎，每

年調整時無法兼顧其他機關特定用

途之政策目的，且因屬課稅土地大量

估價，採區段估價忽略宗地個別條件

之差異，與本案因個別土地特別犧牲

之損失補償用途之性質不盡相同，爰

採市價計算補償金額。 

第九條 依第七條第一項但書規定申請

損失補償者，其補償金額為依前條規定

計算所得金額之百分之三十。 

考量政府對於土地既有情狀或客觀條件

上有瑕疵狀態者之補償僅止於政策性給

付，並非以客觀之價值補償填補其損失，

旨在減輕人民之不滿。是以，基於行政成

本最小化原則，「政策性補償」以前條規

定計算所得金額乘以百分之三十為計算

基準。 

第十條 土地所有權人依第七條規定申

請損失補償時，該管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於收受申請書之日起六十

日內將審查結果與損失補償金額通知

送達申請人。 

申請人對前項損失補償金額不服

者，得附具理由及證明文件，於收受補

償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異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收

到異議之日起六十日內為複查決定，並

作成複查決定書；必要時，得予延長，

並通知送達土地所有權人。延長以一次

為限，最長不得逾六十日。 

複查決定書應於決定之日起十五

日內送達申請人。申請人不服異議處理

結果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請

損失補償案件之審查程序，以及土地所有

權人不服補償金額之異議及複查程序。 

 

第十一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

前條規定將補償金額通知申請人，申請

一、規定損失補償金額之領取期限，及屆

期未領取依提存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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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於通知送達之日起九十日內領

取，屆期未領取者，依提存法規定辦

理。但申請人提出異議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複查決定時間應不予計

入。 

二、申請人屆期未領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通知送達之執行方式，參採

內政部訂頒之「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

七條規定辦理之變更都市計畫草案

以一般徵收方式取得用地應行注意

事項」第四點規定，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三個月內之土地登記簿

所載住所，以書面掛號通知或專人送

達申請人之方式辦理。 

第十二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

前條規定給付補償金額予申請人後，應

繕冊列管。 

為確保土地交易安全，並避免對同一土地

為重複補償，爰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繕冊列管。 

 

第十三條 本辦法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本辦法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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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依國土計畫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申請損失補償之申請書格式 

依國土計畫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申請損失補償之申請書 

申
請
人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申請人簽章  聯絡電話 

（H）              

（O）              

行動電話： 

地址  

土
地
坐
落
位
置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使用地類別  

編定為非可建築用地之

土地面積 
平方公尺 

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  

檢
附
文
件 

1.土地所有權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依國土計畫法實施土地使用管制前之土地登記謄本 

3.最近一個月內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證明書或相關證明文件。 

4.委託同意書（如有委託代理人，則需附此同意書） 

5.其他有關文件。 

申請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註： 

一、本申請書應填寫一式三份，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二、土地所有權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申請人為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或公法人者，免附。委託他人申請者，應附

委託書、受任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三、申請人應於通知送達之日起九十日內領取，屆期未領取者，經通知送達後，依提存

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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